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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2019年度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

上海市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沪财资〔2020〕2号）要求，我区积极开展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现将我区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如下：
一、本区工作开展情况
为在疫情防控期间顺利推进我区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区财政局及时下发《关于编制崇明区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工作的通知》，并根据财政部通知精神，明确本区报告编制工作时间节点，整理报告编制工作要点，细化报告编制范围和指标填写口径，要求各单位认真梳理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与今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核对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完成各单位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由区财政局在审核无误后进行数据汇总，形成本区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

二、本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我区填报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单位总共31家，其中行政单位11家，事业单位20家。填报内容覆盖的范围有：粮、棉、糖、肉、药、防汛抗旱储备物资、应急储备物资、公路、航道、堤防、水闸、泵站、水文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受托代理资产。

三、资产情况和变动分析
（一）资产情况

我区31家行政事业单位所涉及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期末价值总数为661,669.09 万元，其中：

1、政府储备物资：

（1）棉、粮、糖、肉、药类资产期末价值为0.00万元，其中原粮期末数量25,000.00吨，医药期末数量1888.00瓶、盒、个、袋、吨等。

（2）其他政府储备物资期末价值为76.29万元，其中防汛抗旱储备物资期末数量532,691.00套、个、把、升、件、米等，应急储备物资期末数量92,225.00套、个、把、顶、处、米等，所占比例为0.01%。

2、公共基础设施：

（1）公路、铁路类资产期末价值为562,144.53万元，等级公路期末数量465.33公里，其中一级公路1.31公里，二级公路171.30公里，三级公路292.71公里，四级公路0.01公里，所占比例为84.96%。

（2）航道资产期末价值为0.00万元，等级航道期末数量167.97公里，其中六级航道162.35公里，七级航道5.62公里。

（3）防洪（潮）、治涝资产期末价值为4,334.73万元，其中堤防期末数199.93km，水闸32座，泵站4座，所占比例为0.66%。

（4）农村供水、水力发电、水土保持、水库、水文资产期末价值为0.00万元，其中水位站30座。

（5）市政基础设施、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期末价值为90,655.76万元，其中城市道路期末数量28公里，供水输配设施期末数量1,606.90公里，水厂期末数量4个，收集设施期末数量431.60公里，污水处理厂期末数量5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期末数量2个，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期末数量7个，其他市政基础设施期末数量87个，所占比例为13.70%。

3、文物文化资产期末价值为5.30万元，其中可确定价值文物期末数量167处、件/套，不可确定价值文物1,674处、件/套。

4、保障性住房期末价值为0.00万元，期末数量为147套,主要是经济适用住房。

5、受托代理资产期末价值为4,452.48万元，均为其他代管资产，所占比例约等于0.67%。

（二）变动分析

2019年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期末价值总数为661,669.09 万元，相比2018年减少1,981,720.39万元，价值减少较多的主要原因为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填报口径发生变化，财政部要求报表中价值量指标需根据已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要求，将政府储备物资、保障性住房、文物文化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进行会计账簿核算的实际数据填报。相比2018年数据，部分单位政府储备物资、保障性住房、文物文化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未按政府会计准则登记入账，因而导致价值量指标的下降。 

四、重大事项说明
无。

五、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本次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产管理主体责任意识不够。部分单位只注重对可见、可用资产的核算和管理，对于为社会运转提供有效支撑的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究竟应该由谁管、怎么管还不十分清楚，导致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够，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相关工作较难顺利开展。

2. 会计核算主体确认困难，建设主体与会计核算主体衔接不畅。一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普遍存在投入大，资金来源多元化的特点，项目建成后的相当部分资产又存在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管辖现象，因此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的会计核算主体确认比较困难；二是公共基础设施普遍存在建设单位和维修养护管理单位不一致现象，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往往又不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有些历史项目根本就没有资产移交手续，致使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的会计核算不及时入账，为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的有效监管带来难度。

3.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难以计价。对于应当确认但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普遍存在没有办法取得相关资产原始价值资料的现象，如对资产采用评估和重置成本法入账，高额的评估费用将给各级财政带来不小增支压力，而且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几乎不存在交易市场，相关资产的对价难以取得，重置成本也难以确认，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计价存在难题。

六、意见和建议

1. 加强宣传培训和指导，强化单位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意识。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已将近一年，但部分单位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的会计核算工作仍未积极开展，建议加强制度和政策宣传，提高各部门和各单位对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意识，并强化对现有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打造高质量专业队伍。 

2.出台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议上级部门尽快出台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性意见或政策制度，细化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分类，指导尚未入账资产正确分类入账，明确此类资产会计核算的计价确认方法等具体业务操作指南，为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的核算、使用、管理奠定基础。

3.开展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信息化管理。建议在厘清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资产权属的基础上，对现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优化，开发新的专属模块，建立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和资产卡片管理制度，实施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信息化管理覆盖面，提升国有资产信息化管理水平。 

4.搭建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沟通交流平台。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历史遗留问题多，各区资产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普遍缺乏管理经验，因此，建议上级财政部门多组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经验交流和工作座谈会议，把各部门、各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的管理经验进行推广宣传，让单位互学互鉴，在管理过程中少走弯路，切实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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